
藏医药作为高原特色优势产业，西藏医
保在推动我区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按
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权限，持续开展藏医医
保药品目录和医疗服务项目调整工作。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和医药服
务管理处副处长多默介绍，截至目前，我区
将102 个藏药（国药准字藏药）、1381 个藏医
制剂、286 个藏药饮片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
围，自治区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藏药品种达
1769 个；在国家 2023 版医保药品目录中民
族药（包括藏药、维药、蒙药）数量为 96 个，
其中藏药品种数量达 46 个，占比达 48%，不
断满足我区群众就医需要和藏医药机构临
床需求。

2024年3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自
治区医疗保障局联合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

《关于医保支持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若干
措施》（藏医保〔2024〕11号），将《国家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发布
的藏药和自治区医保药品目录中发布的民族
药、医疗机构制剂、中药配方颗粒的“乙类”药
品报销比例提高 5%，同时明确纳入医保定
点、优化价格管理、提升基金使用效益等举
措，持续加大对藏医药的倾斜支持力度。目
前，我区纳入医保定点的藏医医院72 家、藏
医诊所14家、藏药零售药店560家，保障参保
群众享受更加优质便利的医疗和医保服务，
促进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制度体系更趋完善
出台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2023年4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西藏
自治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
实施意见（试行）》。2023年实现自治区级统
筹后，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提高2个
百分点。至此，我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全国率先实现省
级统筹。同时，出台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
机制和个人账户家庭共享制度，实现我区职
工门诊医疗费用从个人积累式保障模式向社
会互助共济保障模式转变，极大减轻了个人
看病就医费用负担。

据介绍，目前我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的
筹资机制，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 2019 年
的 555 元逐年提高至目前的 705 元（每年
提标 30 元），在中央财政补助标准基础上
地方财政补助提高 35 元，仅 2024 年财政
补助总额就达 20.13 亿元。同时，建立“长
缴多报”机制，明确实施自治区级统筹
后，参保人员在藏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起连续不间断缴满 10 年及以上的，
自缴满当年起住院和门诊特殊病基本医
疗保险待遇在其选择的缴费档次待遇基
础上提高 3%的报销比例。

保障更有厚度
门诊特殊病涵盖36大类51个病种

记者了解到，我区城镇职工住院医疗
费用符合“三个目录”的报销比例达93%以
上。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在二级及以下、三
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
最高报销比例分别达到 90%、85%。2023

年起，我区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门诊统筹
年度累计起付线分别降低至 140 元和 200
元，年度报销限额由 3000 元提高至 5000
元。城乡居民普通门诊起付标准降低至年
度累计 50 元，报销比例 60%。同时，2023
年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重度骨质疏
松”等纳入门诊特殊病种管理。至此，我
区门诊特殊病涵盖36大类51个病种，报销
比例达到90%。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赔付标
准达到每人每年 14 万元。普通医疗救助
和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年度最高限额达到
15万元和30万元。

自 2019 年以来，我区累计落实国家
和省际联盟组织 784 个品种药品和 20 类
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提前完成国家
医保局下达的“十四五”时期 500 个药品
和 5 类 医 用 耗 材 集 中 带 量 采 购 目 标 任
务，中选药品、医用耗材价格平均降幅分
别达 71.66%、71.46%。同时，出台医保支
持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将《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发布的藏药和自治区医保药
品目录中发布的民族药、医疗机构制剂、
中药配方颗粒的“乙类”药品自付比例降
低 5%，报销达 95%。首次将一次性使用
藏医放血包等藏医医用耗材纳入医保基
金支付范围。

监管更有力度
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8597家（次）

近年来，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时出台《关
于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的
实施意见》，研究出台符合西藏实际的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措施。医保基金
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个人守信

相结合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自2019年以
来，全区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 8597 家
（次），处理3574家（次），曝光典型案例 166
起，追回医保基金2.3亿元。依托西藏医疗
保障信息平台，积极推进医保智能监管系
统落地应用，加强定点机构协议管理，形成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闭环监管体系。
2023年，通过大数据分析，查处全国首例涉
精神病领域医保诈骗案。

同时，2023年4月西藏医保信息平台通
过国家医保局现场验收，实现西藏医保管
理服务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飞跃。系统
上线以后，实现我区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
医住院和门诊、购药费用直接结算，在极大
方便群众看病就医的同时，有效减轻就医
购药费用负担。自2024年 5月 1日起，全区
城乡居民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使用医保
码 展 码 即 可 自 动 完 成 备 案 。 全 区 各 地
（市）、县（区）政务服务大厅入驻参保登记、
异地就医备案等 28 项医保经办服务事项，
实现区、市、县三级“一窗通办”“一单结
算”，医保经办效率大幅提高。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旺久多
吉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前不久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自治区党委十届六次全
会胜利召开，为西藏医疗保障事业发展指明了
方向。下一步，全区医疗保障部门将坚决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
十届六次全会精神，坚定改革信心、凝聚改革
共识，聚焦“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具体要
求，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强化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与医疗救助的三重保障功
能，促进各类医疗保障互补衔接，提高多元医
疗需求保障水平，不断增强全区各族干部群众
的医保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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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医疗保障事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参保群众
门诊特殊病报销比例达到90%

9月 5日，西藏自治区
“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5周年”系列主题第二
场新闻发布会召开，自治
区医疗保障局就全区医疗
保障发展情况进行了介
绍。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
到，近年来，我区坚持稳字
当头、惠民为本、创新驱
动、严格监管、数据赋能，
全力推动提升医疗保障水
平，在全国率先实现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
筹，让医疗保障事业发展
成果惠及更多参保群众。

记者娄梦琳

9 月 5 日，中国邮政发行《美丽中国
（四）》普通邮票。当日，由中共拉萨市委
宣传部、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中国邮政集
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主办，拉萨
市文化和旅游局、拉萨市邮政管理局、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市分公司承办的
《美丽中国（四）》普通邮票首发仪式在拉
萨举行。

记者在“天上西藏”主题邮局布达拉宫
店门口看到，不少市民游客正在排队购买
这套邮票。“我们是来拉萨旅游的，今天来
打卡邮局，听说在发行《美丽中国》邮票，
就想着买一套当个纪念品。”游客李先生
告诉记者。

据了解，《美丽中国》系列邮票是由中国
邮政遴选全国著名景点发行的系列邮票，旨
在展现全国具有标志性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
光。此次发行的《美丽中国（四）》普通邮票一
套共有6枚，图案分别为上海长江入海口、吉
林松花湖、运城盐湖、萍乡武功山、拉萨纳木

措、大柴旦乌素特（水上）雅丹。值得注意的
是，第5枚邮票图案取材于拉萨的纳木措，这
也是继珠峰后，我区又一自然风光独立登上

“国家名片”。
纳木措，藏语意为“天湖”，位于拉萨市以

北当雄、班戈两县间，念青唐古拉山北麓，是
我区第二大湖泊，中国第三大咸水湖，也是世
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纳木措作为拉萨乃至
西藏的著名旅游景点，吸引着无数游客观光
游玩。

“邮票是展示形象、传播文化、凝聚精神
的重要载体，更是一个地方对外宣传的重要
窗口，这枚邮票的发行，对提高‘纳木措’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具有重要意义。西藏邮政也将
继续深挖本地特色文化资源，做好邮票选题
和发行工作，助力文旅产业发展。”中国邮政
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邮政业务部
副总经理贺军说。

据悉，自发行之日起，此套邮票将陆续在
全国邮政网点出售。 文/图 记者央金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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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木措登上《美丽中国》邮票

《美丽中国（四）》普通邮票在拉萨首发

购买邮票的市民游客购买邮票的市民游客。。


